
一周打假

山东破获特大制售假证章案

近日， 山东省沂源县公安局破获一起

特大制售假证章案件， 打掉造假窝点 2

处， 抓获犯罪嫌疑人 3 人， 查获各类假证

件上万件， 假印章 1 万多枚。。

2021 年 7 月， 沂源警方接到群众举报

称， 县城某印务社可以制作假证件和假印

章。 接到举报后， 沂源警方高度重视， 立

即成立专案组， 对该案件线索进行核查。

为获取相关证据， 专案组民警化身成

客户， 请托该印务社崔某帮忙办理学历证

书， 经过多次接触拿到了假学历证书。

由此， 警方确认崔某确实存在伪造国

家机关公文印章的行为， 随即依法对崔某

的印务社进行搜查， 当场查获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各类假印章 52 枚， 假身份

证、 居住证、 行驶证等各类假证件 27 份。

民警通过对崔某的涉案电脑进行检查， 发

现其中存储的伪造、 变造假证章图文多达

2G， 与他人商定伪造变造印章、 证明证件

的聊天记录多达 1400 多条。 自 2019 年以

来， 崔某通过委托上线或自己制作的方

式， 伪造各类印章证件卖给他人牟利， 前

后超过 190 人次。

根据崔某的供述， 民警循线追踪， 不

断深挖， 其上线金某夫妇也逐渐浮出水

面。 据崔某交代， 每当有人需要制作假证

件或者印章时， 他就把模板发给金某， 金

某制作好后再发来交给客户， 崔某从中赚

取差价。

2021 年 10 月 22 日， 专案组民警远赴

山东德州， 对金某夫妇实施抓捕。 并在其

制假窝点现场扣押制造假证件材料上万

件、 假印章上万枚， 以及塑封机、 晒版

机、 切卡机、 打印机、 电脑等作案工具。

自 2017 年以来， 金某就为网上一个

造假证的卖家拉客户， 并开始学习造假技

术。 2019 年， 他认为自己的造假技术已经

成熟， 便购买了相关设备和原材料， 通过

制作假证件、 假印章等非法牟利。

经查， 从 2019 年至今， 金某夫妇以

制售假证件、 假印章为业， 其间二人分工

明确， 彭某负责联系客户， 金某则负责制

作假证章， 其下线多为中间商， 还涉及湖

南、 广东等地， 涉案 60 多人。

警方查扣金某等人伪造的证件、 印

章、 成品、 半成品以及原材料等摆了大半

个球场。 目前金某等 3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依法批准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主笔 话闲

让“开门杀”远离现实生活

记得电影 《疯狂

的石头》 尾声部分，

一记多角度的“开门

杀” 将整部电影的黑

色幽默诠释得淋漓尽致， 而这种“开门

杀” 一旦发生在现实生活， 那就一点都不

幽默了。 本期“基层调解” 就讲述了一起

因“开门杀” 伤人后引发的赔偿纠纷。

路边开门下车要注意观察四周， 这是

每一个乘车人都应该注意的常识。 然而总

有人不以为意， 因此引发的“祸事” 屡见

报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

七条规定， 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

侧上下车， 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

行人通行。 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

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律的规

定非常明确，“开门杀” 造成的交通事故纠

纷，开门者一定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实， “开门杀” 是一种完全可以避

免的交通事故， 唯一需要的就是乘车人仔

细一些， 小心一些。 同时， 司机一定不要

违法停车， 并叮嘱乘车人下车时多看看车

外环境， 就能最大程度减少事故的发生。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大多数交通事故，

一旦追根溯源， 就会发现责任方或多或少

都有违规的情形。 可见， 要想减少交通事

故， 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守相关的交通法

规， 在规则范围内行事， 是减少事故和悲

剧发生的最有效手段。 金勇

讯简
全市社工队伍

以专业支持社区防疫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在时下防疫严峻时刻， 全市社工

机构与相关社会组织， 积极发挥专业优势， 参

与社区疫情防控， 通过筹措物资、 参与一线防

疫、 提供专业支持等， 勇担服务社会的光荣使

命， 用实际行动践行社工人的初心与担当。

在松江区， 一名社区矫正对象王某的公司

开设在外地， 作为经营者的她每天有许多事务

需要处理， 故在入矫后申请了经常性外出。 可

近期受疫情影响， 其只能居家办公， 无法前往

公司。 眼见工作事务每日积压， 她的情绪也产

生了波动， 焦虑情绪持续上升， 在个别访谈期

间她主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希望能够早日恢

复出行。

为了缓解王某的情绪状态， 日前上海茸城

社区平安服务社社工为她进行了心理疏导服

务。 首先， 社工表达了对王某所处困境的理

解， 能够体会其当前经营的难处。 但社工同时

从另一个“视角” 出发告诉王某： “此时也是

锻炼公司管理人才的最好时机， 企业过度依靠

负责人， 对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会是一种阻

碍。” 对此王某表示了认同。

社工重申，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以王某本

人为例， 如果其本人感染新冠肺炎， 与其接触

的相关人员都将进行隔离， 届时整个公司都将

面临停摆， 这也是其不愿意看到的。 在社工耐

心的疏导下， 王某的情绪逐渐稳定， 虽然心中

仍放心不下公司， 但也愿意继续居家办公配合

疫情管控， 对于社工的疏导， 她表达了内心的

感谢： “作为一名矫正对象自己在碰到难处时

有人劝解宽慰， 感到十分温暖。”

“无人送餐车”

为隔离酒店“送餐”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覃丛丛

本报讯 近日， 每到饭点， 江川路街道两

家隔离酒店门口， 都会准时出现一位特殊的外

卖送餐员， 为大家及时送上热气腾腾的餐食。

这位不辞辛苦的“外卖员” 就是———行深智能

“无人送餐车”。

据了解， 为缓解日益增加的防疫配餐压

力， 保障送餐安全， “无人送餐车” 每天从江

川路街道“香樟小厨” 社区长者食堂出发， 配

送到周边两个隔离酒店， 一次最多可配送 200

份餐食。

“近期防疫形式严峻， 我们社区食堂不仅

要为周边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 还承

担了 8 家隔离酒店的送餐任务， 人手严重不

足。 正好这边我们有一辆准备调试后投入使用

的无人送餐车， 紧急情况下就让它临时上岗担

当防疫‘送餐员’， 解决配送人手不足的大难

题。” “香樟小厨” 社区长者食堂负责人告诉

记者。

据介绍， 为进一步确保用餐配送的食品安

全， 无人车专用运输容器每日定期消杀， 车内

安装平整的餐架， 每日一般配送早餐 2 次， 中

餐 3 次， 晚餐 2 次， 能很好地满足两家隔离酒

店人员的就餐需求。

社区食堂管理方表示， 使用无人车送餐其

实他们之前一直有这个设想， 尤其是冬天配送

老年餐的时候比较保温， 使用比较方便， 每次

配送的量也比较大。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商家的单方解约行为已构成违约，应

当承担违约责任， 商家除应向消费者退还合

同款项之外， 还应向消费者支付违约金或赔

偿经济损失。

“就消费者贺老先生的遭遇而言，商家单

方强制要求退卡的做法已构成违约， 商家所

给出的解决方案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金玮律师指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 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

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

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

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

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

金玮律师还表示， 消费者可以通过向法

院起诉的方式追究商家的违约责任， 从而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此外，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建议选

购具有良好信誉、口碑的商家服务，切勿选择

诚信状况欠佳的商家， 以免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同时，金玮律师也呼吁商家，应当诚信经

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免客户流失而

“得不偿失”。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贺先生

投诉时间： 2022 年 3 月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近年来的疫

情原因， 广大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通过

健身提高免疫力的需求日益提高， 而与之相

对应的投诉也时有发生。

贺先生的老父亲喜欢游泳， 在家附近的

某健身房办理了一张会员卡， 经常去游泳健

身。 今年年后， 贺先生突然接到商家通知，

由于此前游泳馆内发生老人滑倒事件， 因此

健身房主动要求 65 岁以上的会员直接退卡。

但关于退卡的“方案” 却很难让消费者满

意， 贺先生与健身房进行沟通， 但对方态度

强硬， 不仅要求他尽快办理退卡事宜， 对于

相关的责任却不愿予以承担。 贺先生认为商

家单方面提出的解约要求极不合理， 只好向

浦东新区消保委求助。

健身房单方面违约

还要消费者“赔款”

  接到贺先生的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

工作人员当即与商家取得联系， 商家表示情

况确实如此， 还提出了三个所谓的“解决方

案”： 一是双方解除合同， 但消费者需承担

合同总价 30%的违约金； 二是商家继续提供

游泳服务， 但是消费者须有一人陪同， 且陪

同人员必须再办一张会员卡； 三是消费者自

行办理转卡。

消保委工作人员认为， 商家单方面的解

约行为本质上是经营者对贺先生人身及财产

安全的保护义务的规避措施， 在没有不可抗

力的因素下， 属于单方面违约行为， 其提出

的所谓“解决方案” 完全属于不合法也不合

规。

首先， 商家自身违约却要求贺先生支付

违约金的行为不符法律规定。 根据 《民法

典》 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

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

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

失等违约责任。” 以及第五百七十八条“当

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

履行合同义务的， 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

前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应由健

身房承担而非贺先生承担。 其次， 商家要求

家人办卡陪同涉嫌强制消费。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九条“消费

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商

家以“家人陪同办卡” 作为继续履行合约的

条件， 属于强制消费行为。

经多次协商以及劝说， 但商家态度却始

终强硬， 拒绝协商。 贺先生表示， 会通过司

法途径继续维权。

消保委在此告诫广大商家： 经营需规

范， 法律底线需守牢。 消费者如遇到类似情

况， 应拿起法律武器， 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

投诉举报或者直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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